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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中色股份          证券代码：000758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9 

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9 年 12 月 9 日，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 

“中色股份”）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79 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申请控股子公

司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作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控股子公司

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沈冶机械”）破产重整。具体

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

的《关于申请控股子公司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84）。 

2020 年 7 月 29 日，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出具了（2020）辽 0106 破申 1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受理公司对沈冶机械的破产重整申请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

2020 年 7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

司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58）。 

2020 年 8 月 17 日，公司收到了法院送达的（2020）辽 0106 破 1-1 号《决定

书》，指定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，

李海义为负责人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、证券

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沈冶机械破产重整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059）。 

截至 2020 年度报告期末，因资产管理人已全面接管沈冶机械生产经营，公

司对其不再具有控制权，沈冶机械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目前，该事项进展如下： 

一、事项进展情况 

在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下，管理人实施了包括对沈冶机械的

接管、聘请审计机构及评估机构对沈冶机械资产进行审计与评估、债权登记及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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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调查职工债权、清理诉讼及执行案件、向沈冶机械的债务人催收债权、招募

重整投资人等工作。管理人先后发起两轮重整投资人招募工作。在第二轮投资人

招募过程中，秦皇岛秦冶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秦冶重工”）报名参与重整，

对沈冶机械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联合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

龙集团”）和沈阳中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沈阳中辰”，三家合称

“重整方”）编制了重整投资方案并提交管理人。2021 年 6 月 22 日，管理人与

意向重整方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书。 

经多轮次沟通，并经铁西区法院同意，管理人提出了沈冶机械重整计划草案。

2021 年 7 月 14 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<中国

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>的议案》。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

股东大会审议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

的《中国有色（沈阳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》。 

下一步，管理人将沈冶机械重整计划（草案）提交近期召开的第二次债权人

会议表决，表决通过后提交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批准后执行。如重整计划未获

表决通过或未获法院批准或最终不能顺利执行，沈冶机械仍有可能转入破产清算

程序。 

二、公司债权情况及清偿方案 

（一）公司与沈冶机械债权债务往来余额及申报债权金额 

截至目前，公司与沈冶机械往来款余额如下：1、沈冶机械欠中色股份借款

及利息 2,029,507,331.32 元；2、沈冶机械欠中色股份应付人员工资 2,316,805 元；

3、沈冶机械预收中色股份项目款 61,231,921.31 元。 

公司先后申报并经确认普通债权 2,089,962,439.32 元、沈冶机械欠中色股份

应付人员工资 1,892,727.00 元（截至 2020 年 7 月重整基准日数，数据以管理人

最终核定数为准）。 

（二）债权分类、调整和清偿方案 

根据管理人提交的沈冶机械重整计划（草案），鉴于沈冶机械已资不抵债，

原出资人股权归零。重整方现金出资 3.2 亿元，占沈冶机械重整后 85%的股权，

并对离退休人员费用清偿承担连带责任。 

沈冶机械债权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、职工债权、税款债权、普通债权四大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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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：有财产担保债权按法律和约定执行；职工债权、税收债权全额偿付；普通

债权清偿方案如下： 

（1）对每家普通债权人 15 万元以下（含 15 万元）的债权部分，按照 100%

的比例以现金方式清偿。 

（2）对每家普通债权人超过 15 万至 300 万元（含 300 万元）的债权部分，

按 30%的比例以现金方式清偿。 

（3）对每家普通债权人超过 300 万元以上的债权部分，按一定比例实施债

转股，剩余部分作为损失并予以豁免。最终转股比例不超过重整后沈冶机械总股

本的 15%。 

按照上述方案，重整方持有重整后沈冶机械 85%股权，原债权人债转股后共

持有沈冶机械 5,647 万元股份，持股比例 15%；其中：公司持有 52,588,882.70

元股份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 

因重整计划尚未获得表决通过和法院批准，沈冶机械仍有可能转入破产清算

程序，公司最终可能获得的债权清偿分配额现在无法确定。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沈

冶机械破产重整进程，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益，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

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九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7 月 15 日 


